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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预计 2024年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主要是公

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 公司与前述关
联人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产品（主要用于员工福利）、承包土地、租赁仓库或
房屋、委托代理出租旧厂房等，及关联人向公司采购产品、提供服务等，均属日常经营活动。 预计 2024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前述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 4,292.00 万
元。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关联
董事冯立科、陈茗、杨卫、李鸿回避了该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 2024年与相关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
预计金额

截 至 披 露 日 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
司 采购白糖 市 场 定

价 10,000,000.00 0.00 1,436,825.22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采购粮油 市 场 定

价 220,000.00 0.00 134,457.17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
司 食堂福利采购 市 场 定

价 800,000.00 0.00 763,305.00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采 购 茶 叶 、 油
米等

市 场 定
价 140,000.00 9,900.00 108,928.30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
公司 食堂福利采购 市 场 定

价 4,000,000.00 0.00 3,568,503.63

小计 -- -- 15,160,000.00 9,900.00 6,012,019.32

向 关
联 方
承 包
土地 、
租 赁
房 屋
或 仓
库等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
公司 承包土地 市 场 定

价 800,000.00 45,906.88 550,802.46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
公司 承包土地 市 场 定

价 500,000.00 39,375.00 472,500.00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
公司 承包土地 市 场 定

价 2,300,000.00 175,423.00 2,105,076.00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租 赁 仓 库 、 办
公室及仓库提
供装卸货物服
务等

市 场 定
价 6,000,000.00 352,935.36 4,176,924.53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费 市 场 定
价 2,400,000.00 30,358.94 600,880.22

小计 -- -- 12,000,000.00 643,999.18 7,906,183.21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 市 场 定

价 7,800,000.00 588,947.61 6,215,439.51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 市 场 定

价 860,000.00 248,678.92 773,597.03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 场 定
价 180,000.00 6,561.47 138,377.56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 场 定

价 350,000.00 100,441.25 288,290.41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 市 场 定

价 120,000.00 88.44 94,865.31

小计 -- -- 9,310,000.00 944,717.69 7,510,569.82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务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代理出租物业
服务费

公 开 招
标定价 1,100,000.00 65,982.78 930,253.98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
司

餐饮 、 住 宿及
会务等

市 场 定
价 100,000.00 0.00 69,508.37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
公司 青苗补偿款 市 场 定

价 250,000.00 0.00 0.00

小计 1,450,000.00 65,982.78 999,762.35

其 他
关 联
交易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
下的公司关联人 -- 市 场 定

价 5,000,000.00 5,688.05 1,791,265.82

合计 42,920,000.00 1,670,287.70 24,219,800.52

说明：一方面，公司生产销售的乳制品属快消品，且公司属于地区行业龙头，产品在区域市场铺货
率较高；另一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
法人数量众多，部分关联方与公司处于同一区位且经营面广。 因此，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交易
不可避免。 除可预计的交易对象及金额外， 公司对与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公司的关联人在
2024年可能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也在上表作出了合理预计。

（四）上一年度（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F） 预计金额(E)

F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F 与 E 差
异 （F-E）/
E鄢100%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白糖 1,436,825.22 21,350,000.00 0.87% -93%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粮油 134,457.17 250,000.00 0.10% -46%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食堂福利采购 763,305.00 700,000.00 6.77% 9%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采 购 茶 叶 、 油
米等 108,928.30 200,000.00 0.97% -46%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
司 食堂福利采购 3,568,503.63 3,500,000.00 31.64% 2%

小计 -- 6,012,019.32 26,000,000.00 -- -77%

向 关
联 方
承 包
土 地 、
租 赁
房 屋
或 仓
库等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
司 承包土地 550,802.46 600,000.00 5.73% -8%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
司 承包土地 472,500.00 500,000.00 4.98% -6%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租 赁 仓 库 、 办
公室及仓库提
供装卸货物 服
务等

4,176,924.53 6,000,000.00 34.03% -30%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 承包土地 2,105,076.00 2,300,000.00 32.71% -8%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费 600,880.22 400,000.00 3.06% 50%

小计 -- 7,906,183.21 9,800,000.00 -- -19%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
商品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
司 销售产品 6,215,439.51 7,400,000.00 0.32% -16%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773,597.03 850,000.00 0.04% -9%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138,377.56 140,000.00 0.007% -1%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 288,290.41 400,000.00 0.0149% -28%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94,865.31 430,000.00 0.005% -78%

小计 -- 7,510,569.82 9,220,000.00 -- -19%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务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出租物业服务
费 930,253.98 1,200,000.00 18.83% -22%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餐饮 、住宿 、会
务等 69,508.37 60,000.00 4.56% 16%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
司 青苗补偿款 0.00 250,000.00 -100%

小计 -- 999,762.35 1,510,000.00 -- -34%

其 他
关 联
交易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
的公司关联人 其他交易 1,791,265.82 4,800,000.00 -63%

合计 24,219,800.52 51,330,000.00 -5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1、公司预计的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普遍金额较低 ，基数小会造成差
异百分比较高 ；2、公司预计的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交易 ，需根据公司 《采购招
标管理办法 》开展采购活动 ，最终性价比高的一方中标 ，因此存在关联方未中
标情况，从而出现偏差较大的情况；3、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普遍
为框架协议 ，实际履行中按对方日常订单销售 ，即便公司在预计之初已咨询对
方的年度下单意愿 ，但不排除实际交易中偏差较大的情况出现 。 未来 ，公司将
加强关联交易预计的评估管控，提高预计的准确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合法合规 ，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 、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未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
公司与这些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

说明：2023 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产品（主要用于员工
福利）、承包土地、租赁仓库或房屋等，及关联人向公司采购产品、提供服务等，均属日常经营活动。 基
于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相关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1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2023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
在预计总金额范围之内。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人资料如下：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光见，注册资本 15,133.70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产

品的生产、销售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侨源大街 20 号 401 房。 2023 年总资产 55,032.94 万元，净资
产 30,040.8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6,176.39万元，净利润 8,344.98万元。

2、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新良，注册资本 2,192.66万元，主营业务为旅业、餐
饮业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燕岭大厦。 2023年总资产 15,710.51万元，净资产 6,242.43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9,764.31万元，净利润 20.79万元。

3、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莫纯正，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种植
天然橡胶、水果、牲畜饲养等，住所为阳江市阳东区塘坪镇红五月农场。 2023 年总资产 16,422.41 万
元，净资产 3,570.7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892.59万元，净利润 1,641.71万元。

4、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伟坚，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业、
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等，住所为陆丰市铜锣湖。 2023 年总资产 30,077.36 万元，净资产 5,336.47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826.52万元，净利润 463.27万元。

5、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武，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装卸搬运和仓
储业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大院自编 1号楼。 2023年总资产 9,908.73万元，净资产
8,292.9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884.09万元，净利润 899.63万元。

6、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强有，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农
业技术研究开发、农业种植、收购农产品等，住所为湛江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35号湛江农垦集团公司办
公楼 16楼。 2023年总资产 14,912.70 万元，净资产 2,306.7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709.10 万元，净利
润 48.80万元。

7、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晓波，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
项目管理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 8 号自编 303 室。 2023 年总资产 267,764.82 万元，净资产
60,216.2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394.97万元，净利润 3,218.86万元。

8、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兴全，注册资本 5,60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种植
业和赊销百货、农副产品等，住所为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广丰。 2023 年总资产 145,193.99 万元，净资
产 94,833.0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3,611.00万元，净利润 5,775.00万元。

9、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杰，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住所为广州市花都区绿港三街 1 号广州空港中心 D 栋 404 房自编 9 室（空港花
都）。 2023 年总资产 37,186.27 万元，净资产 19,700.3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5,000.00 万元，净利润-
2,030.00万元。

10、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文超，注册资本 65,356.10 万元，主营业务为食品生
产，食品销售等，住所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35号 4楼。 2023年总资产 222,407.80万元，
净资产 66,853.3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85,992.60万元，净利润 3,304.28万元。

注：（1）以上信息由各关联方提供，除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是母公司财务数据外，其他
关联人提供的均为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2）以上关联方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相关关联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广

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广东省农
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

2、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3、除以上已与公司发生交易或有交易意向的关联人外，公司本次还预计了 2024年可能与广东省

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公司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琐碎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第六章第三节的规定，以上法人属于公

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在以往与公司的交易中，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应向

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形。 加之公司销售产品多采用“先款后货”模式，具有较强的履约保证，
可最大限度减少交易坏账。

（四）信用情况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途径核查，上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型交易：公司根据租赁标的同等或近似的土地、房屋租赁的市场行情和价格，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依据进行协商并签订相关合同。
（二）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或服务：参考市场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充分做好比质比价，寻找最优

方案。其中，委托代理出租旧厂房，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关联交易的价格公
平、公正、公允。

（三）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
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要求具体交易对象提供单项关联交易定价测算方式和公允价格说明，

并履行公司内部包括比质比价、招投标在内的程序，选择最优的市场化交易方案。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1、2021年 4月 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三号楼首层 2/3/6号库房的仓库。
2、2021年 4月 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三号楼二楼 3/4号库房的仓库。
3、2021年 6月 18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 3号楼二楼 2号库房的仓库。
4、2021年 12月 9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 3号楼 107库的仓库。
5、2022 年 4 月 1 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 3栋首层 4号仓库的仓库。
6、2023年 3月 31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

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 3栋首层 5号仓库的仓库。
7、2021年 4月 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位

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二号楼六楼 607、608房的物业。
8、2021年 6月 18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位

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二号楼四楼 406房的物业。
9、202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 1栋 104房的物业。
10、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680号 1栋 104房的物业。
11、2009年 9月 9日，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与广东省红五月农

场签署《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向其承包土地 280亩。
12、2020年 5月 9日，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与广东省红五月农

场签署《土地对外承包合同》，约定向其承包土地 400.8亩。 2021年 7月 12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将
承包土地面积 400.8亩核减为 399.85亩。

13、2021年 5月 9日，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与广东农垦红五月
农场有限公司签署《土地对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向其新增承包土地 4.8亩。

14、2015年 6月 16日，公司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铜锣湖农场签署
《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向其承包土地 1005亩。 2020年 12月 24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合同》，
约定承包土地面积调整为 675亩。

15、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与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粮油产
品。

16、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
司签署《经销合同》，约定向其采购大米、油脂类产品。

17、2022年 9月 7日，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垦粮油有限公司签署《经销
合同》，约定向其采购大米、油脂类产品。

18、2023年 1月 10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
公司及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签署《购销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19、2022年 12月 29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签署《饭堂食材采购配送合同》，约定
向其采购食堂供餐服务。

20、2023年 12月 25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签署《饭堂食材采购配送合同》，约定
向其采购食堂供餐服务。

21、2023 年 9 月 18 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签署《团体接待服务合同》，约定向其
采购经销商会议会务服务。

22、2023 年 11 月 7 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签署《直播带货合作协议》，约定向其
采购推广服务。

23、2021年 1月 4日， 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 6号的物业。

24、2021年 4月 1日， 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约定其对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 6号的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25、2021年 6月 8日， 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113号 12房号的物业。

26、2023 年 11 月 9 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
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 18号的部分物业。

27、2021年 2月 1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物业委托管理及出租协议书》，委托
其代理出租公司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部分物业并进行物业管理。

28、2023年 11月 22日， 公司及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连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
署《维修服务施工合同》，约定对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部分物业进行防水维修。

29、鉴于公司已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 21 号房产出售至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根据广东省
农垦集团公司的安排将由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广东省燕
塘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广州卫迪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爱立生（广东）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欧迈德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书》，将原租赁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转移至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30、2022年 5月 25日，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农业用地合作经营合同》共 5份，约定合作经营农业用地面积共计 2424.4亩。 2023年 8月 22日签署
《租赁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补充约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31、2022年 12月 31日， 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销售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32、2023年 1月 12日，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署《供货合同》，约定向其采购食用油、大米。

33、2023年 12月 21日， 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供货合同》，约定向其采购食用油、大米。

34、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与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供货合同》，约定向其采购
茶叶。

35、2023年 1月 3日、2023年 6月 5 日、2024 年 1 月 4 日，公司分别与东莞市广垦食品有限公司
签署《订货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猪肉产品。

36、2023年 1月 1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签署《商品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向其
销售牛奶产品。

37、2023年 3月 1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签署《合同书》，约定向其采购食堂食
材。

38、2023年 1月 1日， 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销售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39、2023年 5月 25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销售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40、2023年 9月 6日， 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其租赁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直营店的货架或场地堆头
面积。

41、2023年 1月 1日， 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经销合同》，约定向其采购大米、油脂类产品。

42、2023年 4月 1日，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协议》，约定向其采购粮
油产品。

43、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购销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白砂
糖 660吨。 2023年 4月 21日签署《补充协议》，解除双方关于未交货部分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44、2023 年 3 月 17 日， 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购销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白砂糖 192吨。

45、2023 年 3 月 15 日、2023 年 5 月 22 日，公司分别与广东绿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署《委托
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租车服务。

46、2023 年 5 月 17 日、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分别与广东绿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署《组团
合同》，约定向其采购团建培训服务。

47、2023年 3月 7日，公司与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供用电协议书》，约定其为公司位
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塘人行天桥广告灯提供供电服务。

48、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广垦（湛江）红江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同》，约定向其
采购红江橙。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

的，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交易还会持续。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以上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4年 1月 30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一方面，公司生产的乳制品在区域市
场铺货率较高，口碑好，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另一方面，公司关联方众多，行业覆盖率高，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交易行为不可避免。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相
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
其控制。

2、 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公司与关联方在 2024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定价为市场
价格，作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交易的决策严格按
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概述表》；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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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以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4年 1月 30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 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 8人。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和纪委书记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立科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审议、表
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回避票 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

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31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
2、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以往日

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和以后的交易意向，公司对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
表决结果：同意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回避票 4票；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冯立科、陈

茗、杨卫、李鸿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31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12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
公告如下：

一、修订对比情况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章程内容

第四十七条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 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 ，董事会应
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 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
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将在作出董事
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不
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将说明理由并公告。

第四十七条经全体独立董事的过半数以上同意 ，独立董事
可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
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的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将说明
理由并公告 。

第七十条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就其过
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
作出述职报告。

第七十条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就其过
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
出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最迟应当在公司发出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时披露 。

第八十条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
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载明非关
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公司拟与关联法人达成关联交易总额高于 3,000 万元且
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5%以上的，须经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关联交易总额低于 3,000 万
元或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5%以下的 ，授权
董事会决定）。
……

第八十条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不
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
有效表决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载明非关联股东
的表决情况。
公司与关联人 （或者其他组织 ）发生的成交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超过 5%的 ，
应当及时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第八十二条 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因换届改选或其他原因需更换 、增补董事 、监事时 ，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股份 3%以上
的股东 ，可提出董事 （独立董事 ）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 ；单
独或合并持有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提出独立董事
候选人 。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 、 监事选举的提案 ， 应当对每一个董
事、监事逐个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选举二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以及单一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 30%及以上的公司 ，
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

第八十二条董事 （独立董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
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因换届改选或其他原因需更换 、增补董事 （独立董事 ）、监
事时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股
份 3%以上的股东 ，可提出董事 （独立董事 ）候选人 、监事候
选人；单独或合并持有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 ，可提出独
立董事候选人 。
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
为行使提名独立董事的权利。
第二款规定的提名人不得提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
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关系密切人员作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
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学历 、职称 、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 、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 ，并对其
符合独立性和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条件发表意见 。 被提名
人应当就其符合独立性和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条件作出
公开声明。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 、监事选举的提案 ，应当对每一个董事 、
监事逐个进行表决。
股东大会选举二名以上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或监事时以
及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 30%及
以上的公司 ，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
票方式选举董事的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
别进行。
……

第八十七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 应当推举两名
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
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 、股东代表与监
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决议
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上市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
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

第八十七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应当推举两名股
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 ，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 ，应当由律师 、股东代表与监
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决议的
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有权通
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九十六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 并可在任期届
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
前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 但兼任经
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第九十六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
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 ，履行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经理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
并应当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
职责。

第一百零六条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
事三名。 独立董事人数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
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
士 ）。

第一百零六条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三名。 独立董事人数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零七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设立战略 、审计 、提名 、
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 。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依照
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
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
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
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
会的运作。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
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
机构 ；（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3）负责内
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
及其披露；（5）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 审计委员会中至少
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研究董事 、经理人员的选
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2）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经
理人员的人选；（3）对董事候选人和经理人选进行审查并
提出建议。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研究董事与经理人
员考核的标准 ，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2）研究和审查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零七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设立战略 、审计 、提名 、
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 。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依照
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
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且
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 。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员
会的运作。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
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监督及评估
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 ，下列事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
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 ，提交董事会审议 ：（1）披露财务会
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
聘用或者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3）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 ；（4） 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
原因作出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 ；（5）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事项。 审计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两名
及以上成员提议 ，或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召开临
时会议。 审计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可
举行。
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
序，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 、审
核 ，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1）提名或者任免董
事 ；（2）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3）法律、行政法规 、中
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提名
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 ，应当在董事会决
议中记载提名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 ，并进行
披露。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
准并进行考核 ，制定 、审查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
与方案 ，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1）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 ；（2）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 、员工持
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 、行使权益条件成就 ；（3）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4）法
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
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
采纳的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
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下列事项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 ，提交董
事会审议 ：（1）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公司及相关方变
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3） 被收购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
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4）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
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一十五条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 以上
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长
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五条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 以上董
事、1/2 以上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会 ，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
时会议。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
事会会议。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 ）的派发事项 。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后，或公司董事会根据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下一年中
期分红条件和上限制定具体方案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
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一） 利润分配的原则
……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满足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在弥补亏损 、提
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为正值 、且现金流充裕 ，实
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
在实际分红时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可以
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六）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 《公司章程 》的规
定、盈利情况 、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分红建议和
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独立董事
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
2、董事会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应当认真研究和
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
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3、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
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并应对年度
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 ，就相关政策 、规划执行情
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4、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 。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
出分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
5、公司最近三年未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 ，不得向
社会公众增发新股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
配售股份；
6、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 ，上市公司应
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七）利润分配信息披露机制
……
4、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需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调整
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
及本章程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由独立
董事 、监事会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
3、公司存在下列情形的 ，可以不进行利润分配 ：（1）最近一
年审计报告为非无保留意见或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2）当年末资产负债率高于 70%；
（3）当年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满足的条件
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目标为剩余股利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
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在弥补亏损 、提
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为正值 、且现金流充裕 ，实施
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
在实际分红时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 、债务偿还能力 、是否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和投资者回报等因素 ， 区分下列情
形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
政策：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
照前款第 3 项规定处理。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为现金股利除以现
金股利与股票股利之和。
……
（六）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 《公司章程 》的规
定 、盈利情况 、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分红建议和
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召开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 ，可审议批准下一
年中期现金分红的条件 、比例上限、金额上限等。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的下一年中期分红上限不应超过相应期间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
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2、 董事会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
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
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3、 独立董事认为现金分红具体方案可能损害上市公司或
者中小股东权益的 ，有权发表独立意见 。 董事会对独立董
事的意见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
记载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 ，并披露 。
4、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
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并应对年度盈
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 ，就相关政策 、规划执行情况
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5、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行审议前 ，应当通过多
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包括
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 ），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
问题 。
6、公司最近三年未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 ，不得向社
会公众增发新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
股份；
7、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
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七）利润分配信息披露机制
……
4、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的 ，应当披露具体原因 ，以及下一
步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举措等 ；
……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经
董事会详细论证确有必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以股东
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议案 ，须经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应经
主管机关审批的 ，须报主管机关批准 ；涉及公司登记事项
的，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第一百九十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改事项应经主
管机关审批的 ，须报主管机关批准 ；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 ，
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办人员，办理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上述变更内容以相关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为准。
二、报备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1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重

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4年 1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

拟将产品出售给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租人”），由出租人向山西康伟集团南
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提供设备租赁业务，承租人按约定将租金支付给出租人，期限三
年，租金总额不超过 6,500万元。根据业务需求，公司将与出租人签订《买卖合同》和《回购协议》。相关
协议如下：

1、关于买卖合同
出卖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买受人/出租人：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物：液压支架等设备，总价值 60,500,000.00（大写陆仟零伍拾万元）。
公司作为销售方向买受人出售总价不超 60,500,000.00（大写陆仟零伍拾万元）的设备。
2、关于回购协议
出租方：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方以总价款不超过 65,000,000.00（大写陆仟伍佰万元）的设备向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

公司提供设备租赁业务。 当承租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时，公司承担相应的回购责任。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WRPRXE
3、法定代表人：王志刚
4、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中交 C谷铭海中心 6号楼 708、709、710、711
5、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8163%

2 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39.7959%

3 天津东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1633%

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0816%

5 其他 7.1429%

合计 100.0000%

6、主要财务数据：

序号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备注

1 资产 5,981,479,952.51 4,513,237,135.78

2 负债 4,828,089,016.72 3,339,838,611.86

3 所有者权益 1,153,390,935.79 1,173,398,523.92

4 营业收入 256,703,629.81 225,384,933.89

5 净利润 60,599,567.30 20,007,588.13

注：以上财务数据由交易对手方提供。
7、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人）：中煤科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回购义务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内容：
1、回购条件：
①承租人未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任何一期到期租金，或承租人未向甲方支付的租金及其他应付

款项累计达到 120万元，或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时未付清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
②在甲方要求承租人抵押租赁物的情况下， 承租人未在租赁物交付之日起 7个自然日内将抵押

登记的相关证书及其他登记证明原件交给甲方的；
③本协议通用条款第三条约定的其他回购条件。
2、回购金额：不超过 6,500万元。
3、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盖章后于合同文首载明的签署

日期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扩大产品的销路，增加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
2、该合同履行后将对公司 2024年度的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署和

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五、报备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10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30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1月 27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监事三人，实参加监事三人，达到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适应市场形势变化，提高内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效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并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林州重机：监事会议事规则》制度全
文。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0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30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年 1月 27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录云女士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七人，实参加董事七人，达到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拟将产品出售给中煤科

工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由出租人向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提供设备租赁业务，承租人按
约定将租金支付给出租人，期限三年，租金总额不超过 6,500万元。 根据业务需求，公司将与出租人签
订《回购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1）。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

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办人员，办理章程
备案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适应市场形势变化，提高内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效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部分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管理制度全文。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